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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錄四】113 學年度報考國防醫學院體檢表繳交切結書 

113學年度報考國防醫學院體檢表繳交切結書 

本人_______________參加衛生福利部 113 學年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

醫事人員養成計畫招生入學考試報名，填具國防醫學院學系為志願，惟因

（請勾選未能於報名期間上傳初/複檢體檢表原因）： 

□尚未取得指定醫院出具體檢報告表 

□初檢時經體檢醫院核判不合格，須複檢（勾選此情況者，請繳交複檢體檢表） 

□其他原因（請說明）： 

懇請貴會准予於指定報名期間先受理本切結書，並應於 113 年 4 月 11

日前提供初/複體檢報告表，確認體格基準符合國防醫學院入學標準，否則

不予錄取國防醫學院校系。 

 

報考學系（請勾選志願登記之國防醫學院學系）：□醫學系；□護理學系 

 

考生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 

 

考生親自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親自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3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※報考國防醫學院者，於報名期間未能上傳體檢報告表者，請於報名時同時上傳本切結書※ 


